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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分成激励与地方产业发展

谢立成　 张明媛∗

　 　 摘要: 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引致的财政激励效应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ꎬ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ꎬ实证

检验了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制ꎮ 研究发现ꎬ增值

税分成比例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地方第二产业增长且基于行业增加值层面的回归结

果进一步支持该结论ꎻ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用地出让比例和增加生产性财

政支出来实现ꎮ 异质性检验发现ꎬ该激励效应在改革前营业税依赖度较高、人均转

移支付较低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第二产业的发

展显著增强了其所属行业的市场主体活力ꎮ 本文从财政激励视角ꎬ为理解我国产

业结构性发展提供了机制性证据ꎬ对优化财政制度设计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启示意义ꎮ
关键词: 增值税分成ꎻ财政激励ꎻ产业发展ꎻ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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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对激励地方经济持续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ꎮ 第二产业是地方经济与税源的重要支撑ꎬ尤其在“营改增”后ꎬ制造业相关的增值税成为

地方留存收入的核心来源之一ꎬ从财政收益层面直接强化了地方政府扶持第二产业的内在

激励ꎮ ２０１６ 年中央对增值税分成比例进行了调整ꎬ在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的总体框架

下ꎬ允许省级政府自主调整辖区分成比例ꎬ从而形成了地区间差异化的财政激励强度ꎬ为考

察财政激励如何影响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契机ꎮ
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向探讨增值税分成调整的影响:第一ꎬ财政收入端ꎮ 增值税分成

比例调整不仅影响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赵永辉等ꎬ２０２０ꎻ许敬轩、王小龙ꎬ２０２２)ꎬ而且推动

其通过土地财政(Ｈａｎ ａｎｄ Ｋｕｎｇꎬ２０１５)和地方债务扩张(祁毓等ꎬ２０２２)等方式扩大流动性税

基ꎮ 第二ꎬ财政支出端ꎮ 研究指出ꎬ为培育税源、推动增长ꎬ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生产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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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贞发、张佼雨ꎬ２０２１)ꎮ 第三ꎬ微观企业层面ꎮ 这部分研究主要考察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

对企业税负(吴懿、李建军ꎬ２０２２)、投资与选址(谢贞发、王震ꎬ２０２５)以及环境规制(彭飞等ꎬ
２０２５)等行为的影响ꎮ 更进一步ꎬ相关微观研究多聚焦于产业政策的最终效果ꎬ如对企业创

新(徐超等ꎬ２０２４)、生产率(彭飞等ꎬ２０２５)或产能过剩(席鹏辉等ꎬ２０１７)等问题的影响ꎬ但通

常将政策本身视为外生给定ꎬ未能充分揭示其背后的地方政府财政激励逻辑ꎬ而增值税分成

比例调整为理解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提供了重要视角(谢贞发等ꎬ２０１６)ꎮ
综上ꎬ既有研究分别从宏观政府收支端与微观市场主体角度揭示了财政激励对地方经

济行为的影响ꎬ但仍可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拓展:其一ꎬ在理论构建层面ꎬ建立一个能有机融

合制度设计、财政激励、地方反应及其产业发展的统一分析框架ꎬ从而提升其理论解释力ꎮ
其二ꎬ探究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引致的财政激励如何具体影响地方产业发展ꎮ 基于此ꎬ本文

以 ２０１６ 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这一具有外生性的政策冲击为基础ꎬ构建强度 ＤＩＤ 模型ꎬ利
用地级市增值税分成比例与宏观经济数据ꎬ实证检验分成比例提高对产业发展的影响ꎮ 研

究发现ꎬ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显著推动了地方第二产业增长ꎬ其作用机制体现为增加工

业用地出让比例与扩大生产性财政支出ꎮ 且该效应存在异质性ꎬ受地区营业税依赖程度、转
移支付及市场化水平等因素调节ꎮ 本文从财税激励视角ꎬ揭示了地方政府产业支持行为的

内在逻辑ꎬ为理解中国产业结构发展提供了机制性证据ꎬ对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提升产业

政策针对性具有理论价值与启示意义ꎮ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ꎬ研究视角上ꎬ本文将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

与地方产业发展相联系ꎬ考察了财政激励对产业发展的影响ꎬ为理解中国产业发展的制度动

因提供了新视角ꎮ 第二ꎬ在经验证据上ꎬ本文从地级市－行业两个层面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相
互印证的实证体系ꎬ极大地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深度ꎬ为财政激励影响产业发展的理

论假说提供更为坚实、立体的经验支撑ꎮ 第三ꎬ在机制分析上ꎬ本文通过识别土地供应结构

与财政支出结构ꎬ为理解地方政府如何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清晰的微观证据ꎮ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１９９４ 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ꎬ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

间的税收划分与共享税安排ꎬ如增值税按 ７５ ∶ ２５ 的比例在中央与地方间分成ꎬ营业税则主

要归属地方ꎮ① 尽管同属流转税ꎬ但增值税主要依托第二产业ꎬ营业税更多对应第三产业ꎬ
从税制设计层面形成了与产业结构的基本对应关系ꎮ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６〕２６ 号)ꎬ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实施ꎬ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 ５０％ꎮ 同时ꎬ中央未

统一设定省以下分配比例ꎬ而是允许省级政府自主确定其与地市间的分成办法ꎬ各地在 ２０１６
年起陆续调整省与地市级财政收入划分办法ꎬ形成了差异化的地方分成比例格局ꎬ这一横向

差异为识别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背景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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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归属中央外ꎬ其他营业税收入归属地方政府ꎮ
«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９〕２１ 号)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继续保持增值税“五五分成”比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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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ꎬ２０１６ 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结构ꎬ重塑了其

产业政策与资源配置倾向ꎮ 一方面ꎬ地方政府从第二产业获得的边际财政收益增加(制造业

增值税收入由原 ２５％提高至 ５０％)ꎬ强化了扶持第二产业发展的财政动机ꎻ另一方面ꎬ原营业

税行业的财政贡献下降ꎬ使其扶持力度相对减弱ꎮ 于是ꎬ地方政府更可能通过土地、税收优

惠等政策工具向第二产业倾斜ꎬ并推动产业结构随之调整ꎮ
(二)研究假说

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ꎬ会对其面临的财政激励做出系统性反应ꎮ
２０１６ 年的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激励:一方面ꎬ“营改增”的全面推行导致

原地方主体税种营业税消失ꎬ加剧了地方财政收入压力(余泳泽、陈建ꎬ２０２５)ꎻ另一方面ꎬ增
值税地方分成比例的提高以及省以下分成结构的调整ꎬ显著增强了地方政府培育增值税税

基的财政动机(谢贞发、王震ꎬ２０２５)ꎮ 在这一制度变革背景下ꎬ地方政府有强烈动力将资源

配置向财政贡献较高的产业倾斜ꎮ
大量文献为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激励下扶持特定产业的行为提供了实证支持ꎮ 首先ꎬ

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会普遍使用税收优惠(吴懿、李建军ꎬ２０２２)、财政补贴(李建军、吴懿ꎬ
２０２１)和土地资源配置(谢贞发等ꎬ２０１９)等手段ꎬ鼓励和支持较高税收收入的行业发展ꎮ 其

次ꎬ地方政府往往也会采取保护性措施ꎬ使本地产业免受外部竞争冲击ꎬ且对税收贡献较大

的企业给予更强保护(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５ꎻ邓淑莲等ꎬ２０２５)ꎮ 自分税制改革明确税种划分后ꎬ
地方政府显著倾向于培育地方独享税源ꎬ而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直接增强了地方通过扶持

对应产业扩大税基、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财政激励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增值税分成比例的变化ꎬ导致这种财政激励在不同产业间被不对称地放

大ꎮ 具体而言ꎬ改革后增值税成为地方共享的主体税种ꎬ其本身税基特性使得第二产业相较

于第三产业更具财政收入优势:首先ꎬ从税基可控性与征管效率看ꎬ第二产业对应企业较为

稳定ꎬ纳税遵从度高ꎬ税收流失风险低ꎮ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培育第二产业税基的努力能带来

更高的边际税收收益ꎮ 其次ꎬ从税收贡献的规模与稳定性看ꎬ第二产业企业相比第三产业企

业投资大、产值高ꎬ财政收入来源更为稳定可靠ꎬ降低了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ꎬ强化了地方政

府培育第二产业的倾向(谢贞发等ꎬ２０１９ꎻ刘勇政等ꎬ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在分成比例提高形成的激

励下ꎬ为缓解财政压力并扩大共享税收ꎬ地方政府必然将政策资源更多配置给税收更可控、
收入更稳的第二产业ꎬ进而推动第二产业发展ꎮ 由此可见ꎬ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不仅影响了

地方政府的增收动机ꎬ还直接决定了其财政努力与产业发展的方向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１: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提高导致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发展第二产业ꎬ以保障地方自有

财力的稳定ꎮ
财政激励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需要通过具体的政策工具得以实现ꎬ土地资源配置和财政

支出分配是地方政府最具操作性的两类工具ꎮ
在土地供给方面ꎬ不同用途土地的财政收益存在明显差异ꎮ 工业用地虽然出让价格低ꎬ

但能通过扩大制造业税基带来持续增值税收入ꎬ这与分成比例调整后地方政府增值税边际

收益上升的激励高度契合(谢贞发等ꎬ２０１９)ꎮ 相比之下ꎬ商服与住宅用地虽可带来较高的土

地出让金ꎬ但相关税收多为地方固定收入ꎬ与增值税分成激励关联有限ꎮ 因此ꎬ为吸引具有

较高流动性的制造业企业落地ꎬ地方政府在改革后更倾向于增加低成本工业用地供给ꎬ通过

土地政策影响企业选址ꎬ扩大可持续税基(孙伟增等ꎬ２０２１)ꎮ 这使得地方在土地供给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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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明显分化:更注重扩充工业用地出让规模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ꎬ而非简单扩大全部

用地供给(赵文哲等ꎬ２０２４)ꎮ 在财政支出方面ꎬ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通过改变地方可获得的

边际税收收益ꎬ进一步影响其支出结构ꎮ 生产性支出如交通、基础设施等能直接改善企业生

产环境、降低成本ꎬ对制造业投资与工业发展具有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ꎬ并能迅速转化为更

大的增值税税基ꎬ从而形成基础设施改善、产业发展以及税基扩大的正向循环ꎮ 据此ꎬ本文

提出:
假说 ２: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后ꎬ地方政府会通过扩大工业用地供给规模和提高生产性

支出占比ꎬ推动第二产业发展ꎮ
在考察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对地方产业发展的激励效应时ꎬ需关注地区初始条件与制

度环境的差异ꎮ 本文从营业税依赖度、人均转移支付额和市场化指数三个维度切入ꎬ分析税

收分成激励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表现ꎮ 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应地方财政压力、外部依赖程

度与制度环境基础ꎬ共同构成了理解政策效果的重要分析框架ꎮ
首先ꎬ营业税依赖度决定了改革对地方财政造成的压力强度ꎬ进而转化为发展新税基的

动力ꎮ 依赖度越高的地区ꎬ在“营改增”后财力缺口越大ꎬ越有积极性通过发展第二产业以扩

大增值税收入ꎻ反之ꎬ依赖度较低的地区财政压力较小ꎬ其响应分成激励的动机也相对有限ꎮ
其次ꎬ转移支付水平反映地方政府对外部财政支持的依赖程度ꎬ是调节财政压力的另一关键

维度ꎮ 高转移支付地区财力更稳定ꎬ可有效缓冲“营改增”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ꎬ在政策选择

上更具主动性ꎬ故分成激励的驱动性相对较弱ꎻ而低转移支付地区ꎬ由于缺乏充足的外部资

金缓冲ꎬ为应对财政压力ꎬ其对增值税分成收益的依赖和渴求更加强烈ꎬ因此更具动力扶持

高税基、贡献明确的第二产业(李永友、张帆ꎬ２０１９)ꎮ 最后ꎬ市场化水平决定财政激励能否顺

利传导至实体经济ꎬ是影响改革效果的重要因素ꎮ 高市场化地区具有更规范的法治环境、更有

效的要素配置机制以及更低的制度交易成本ꎬ这使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更易于转化为企业投

资与结构调整的动力ꎬ形成税基扩张与财政回馈的良性循环ꎬ从而放大分成比例提高的激励作

用ꎮ 反之ꎬ低市场化地区存在更强的制度摩擦与资源错配ꎬ即便地方政府具备激励ꎬ也可能因

政策执行效率低而难以实现税基扩张ꎬ财政激励的效果因此显著受限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３:地方增值税分成调整对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在营业税依赖度较高、转移支付较

低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方更为显著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对地方产业发展的效应ꎮ 本文将样本研究区间

设定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ꎮ 这主要是由于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及之后临近年份数据指标波动

可能对本文实证研究数据产生影响ꎬ同时考虑到双重差分检验改革前后时间窗口对称性ꎬ故
本文选择以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相关指标数据作为研究样本ꎮ

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主要用到了以下四份数据ꎮ 第一ꎬ在基准回归部分选用了来源

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地级市年度经济发展公报中的地级市宏观经济数据ꎮ 第

二ꎬ本文的地级市增值税分成比例数据ꎬ主要通过对各省份财政文件及统计年鉴进行整理与

交叉核对ꎬ辅之以依法申请公开获取ꎬ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各地级市增值税分成比例数据ꎮ 第

三ꎬ在机制检验部分ꎬ分别使用了来自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交易数据和地级市政府官网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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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财政预决算支出数据ꎮ 第四ꎬ在进一步分析部分ꎬ本文匹配了相应年份的工商企业登记

注册数据ꎮ 为了保证数据的平衡性和可靠性ꎬ本文对样本数据做了如下处理:首先ꎬ针对地

级市的宏观变量数据ꎬ本文剔除了四个直辖市以及关键数据缺失地区的数据ꎮ 其次ꎬ机制检

验部分ꎬ土地交易数据中剔除了关键指标缺失以及以划拨方式出让的样本ꎻ财政决算数据中

限于数据可得性ꎬ实际上可供使用的全市口径样本为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ꎮ 在此基础上ꎬ对连续

变量进行 １％分位及 ９９％分位的缩尾处理ꎬ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ꎮ 最后ꎬ根据分成激励的强

度变化ꎬ选定本文研究样本为我国各省份 ２５６ 个地级市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数据ꎬ共 ２８１６ 个观测

值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１.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影响ꎬ所设定

的基准回归模型如(１)式:
Ｉｎｄｕｓｉｔ ＝ β０ ＋ β１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ｉ × ｐｏｓｔ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λ ｔ ＋ μｉ ＋ ηｐｔ ＋ εｉｔ (１)

(１)式中:Ｉｎｄｕｓ 是被解释变量ꎬ分别以地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和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比(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来表示ꎮ①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表示改革前后地级市增值税分成比例的变化程度ꎬ ｐｏｓｔｔ
代表改革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ꎮ 核心解释变量为 ｄ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ｐｏｓｔ)ꎬ其系数 β１ 捕捉了每一

个分位上产业增加值对增值税分成调整变化的反应ꎮ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地级市和年份ꎻ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其他地级市层面的宏观变量ꎻμ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ꎬ以控制其他影响地方产业结构且

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城市个体效应ꎬ如地区文化等ꎻλ 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ꎬ以控制全国

性的宏观经济冲击与共同时间趋势ꎻηｐｔ为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ꎬ为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

的交乘项ꎬ以排除所有在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ꎻ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ꎮ
２.变量选择与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产业增加值占比ꎮ 为了更好地测度地方产业发展程度ꎬ在基准回归部分ꎬ本文考虑了两

种测度方式ꎮ 首先ꎬ在地级市宏观层面ꎬ本文分别采用地级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作为本文地级市层面的被解释变量ꎮ 此外ꎬ为了进一步探究

在行业层面的特征变化ꎬ本文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并基于数据的完

备性ꎬ分别选取以制造业、建筑业代表第二产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等代表第三产业ꎬ
以年度行业的增加值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②ꎬ从行业层面深度探究增值税分成调整对地方

产业发展的影响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

处理强度变量(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与时间虚拟变量(ｐｏｓｔ)的交乘项(ｄｄ)ꎮ 其中ꎬｐｏｓｔ 代表改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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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引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作为对照ꎬ与第二产业增长相结合ꎬ从行为差异视角揭示增值税分成

比例调整对产业发展的影响ꎮ
考虑到地级市层面分行业增加值数据可得性与完整性较差ꎬ本文根据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关于分行业

增加值的年度数据、各地级市从业人数以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省级层面的权重ꎬ测算得到各地级市层面

分行业增加值ꎮ 具体来说ꎬ除了金融业以外行业的增加值＝(地级市某行业从业人数 / 该省份某行业从业人

数)×该省份某行业增加值ꎻ地级市金融业增加值＝(地级市金融业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 该省份金融业年

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该省份金融业增加值ꎮ



　 ２０２６ 年第 １ 期

施前后的虚拟变量ꎬ２０１６ 年之前赋值为 ０ꎬ２０１６ 年及之后赋值为 １ꎮ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为增值税分成比

例调整指示变量ꎬ可表示为调整前后地级市增值税分成比例的差值ꎬ构造方式如(２)式所示: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ｉ ＝
１
５ ∑

２０２１

ｔ ＝ ２０１７
０.５ × ｍｔｉ －

１
５ ∑

２０１５

ｔ ＝ ２０１１
０.２５ × ｍｔｉ (２)

(２)式中: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为 ２０１６ 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前后地级市增值税分成比例的变化程度ꎬ
该值越大ꎬ表明地方政府受到的增值税分成激励作用越大ꎻｍｔｉ表示在第 ｔ 年地级市 ｉ 分享的

增值税百分比ꎮ 由于地级市增值税分成比例的变动是增值税调整的直接后果ꎬ因此根据(２)
式构建的增值税分成调整变量具有良好的外生性ꎮ

(３)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层面ꎬ为了尽可能消除因遗漏变量造成的有偏估计ꎬ本文从以下三个维度选

择控制变量:首先ꎬ地级市层面经济发展相关指标ꎬ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 ｌｎｐｇｄｐ /
ｌｎｐｇｄｐ２)ꎬ以各地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值及其平方衡量ꎻ对外贸易依存度( ｔｒａｄｅ)ꎬ以各地进出口

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衡量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 ｓａｌｅ)ꎬ以各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

ＧＤＰ 比值衡量ꎻ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ａｓｓｅｔ)ꎬ以各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 ＧＤＰ 比值衡量ꎻ
社会信贷供给 (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以各地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 比值衡量ꎻ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以各地城镇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值衡量ꎻ人口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ꎬ先计算地区

总人口与行政土地面积的比值ꎬ然后对其取对数衡量ꎮ 其次ꎬ政府层面的变量ꎬ以各地年度

ＧＤＰ 增长幅度衡量经济增速(ｇｄｐ＿ ｇｒｏｗ)ꎻ以各地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衡量

财政自给率(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ꎮ 再次ꎬ参考王小鲁等(２０１９)ꎬ运用地级市市场化指数表示市场

化水平(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ꎮ 为了剔除价格随时间变化带来的影响ꎬ保证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可比

性ꎬ本文对所有地级市层面的经济变量统一用 ２０１０ 年相关数据进行平减折算ꎮ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２８１６ ０.４５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７１ ０.４６３ ０.７１５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２８１６ ０.４２１ ０.０９７ ０.２０７ ０.４１８ ０.６８７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２８１６ ０.１７７ ０.０６６ ０ ０.１８８ ０.２７５
ｄｄ ２８１６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９５ ０.２７５
ｌｎｐｇｄｐ ２８１６ １０.７５４ ０.５３４ ９.６０５ １０.７１９ １２.００８
ｌｎｐｇｄｐ２ ２８１６ １１５.９３２ １１.５４５ ９２.２４９ １１４.８９５ １４４.１８６
ｔｒａｄｅ ２８１６ ０.１９１ ０.２９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６ １.８８６
ｓａｌｅ ２８１６ ０.３８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４ ０.３７６ ０.７３７
ａｓｓｅｔ ２８１６ ０.７９６ ０.３０４ ０.１８２ ０.７８３ １.７４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８１６ １.０２９ ０.５６７ ０.３２７ ０.８７４ ３.３５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８１６ ０.５６１ ０.１４４ ０.２７６ ０.５４１ ０.９４６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２８１６ ５.４３３ ０.９３８ ２.６７７ ５.５３４ ７.６４１
ｇｄｐ＿ ｇｒｏｗ ２８１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１ ０.１６９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８１６ ０.４５５ ０.２１６ ０.１１７ ０.４２２ ０.９９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８１６ １２.１９２ ２.３８０ ７.１４１ １２.１５５ １７.９０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前文的实证模型设定ꎬ本文实证检验了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对产业发展的影响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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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表 ２ 所示的基准回归结果以及分行业增加值回归结果ꎮ 第(１)列和第(２)列的估计结

果显示ꎬ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显著提升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ꎬ且效应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

均较为显著ꎬ更具体地ꎬ主要解释变量增加一个标准差ꎬ会引起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增加约

０.２６５(０.１０１×０.２８１ / ０.１０７)个标准差ꎮ 相较之下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表现出一定的下行

趋势ꎬ主要解释变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ꎬ会引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 ０.４０３(０.１０１×
０.３８７ / ０.０９７)个标准差ꎮ 这说明在财政激励作用下ꎬ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支持第二产业ꎬ同时

降低对第三产业的支持ꎮ 进一步地ꎬ第(３)列至第(８)列显示了分行业增加值的回归结果ꎬ进
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对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典型的第二产业行业ꎬ增值税分成调整显著促进

了这些行业增加值的水平增长ꎮ 而在批发和零售业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ꎬ住宿和餐饮业

等服务行业中ꎬ政策效应相对较弱ꎬ呈现出资源被“挤出”的可能倾向ꎮ 至于金融业ꎬ由于其产

值与地方政府可得税收分成的关联度有限ꎬ因此并未成为政策激励的主要受益部门ꎮ

　 　 表 ２ 　 　 基准回归及分行业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和
零售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住宿和
餐饮业

金融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ｄ ０.２８１∗∗ －０.３８７∗∗∗ ３６.２２０∗ １９.１５２∗∗∗ ０.８００ ６.８４１∗ ０.２９８ －１３.１２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０) (１９.４７４) (４.２７３) (０.９１９) (３.５７４) (０.４０５) (２.５７８)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４０３∗∗∗ ０.２０６ －８９.０５６ －１９.７８０ －３.５７７ －９.５２３ ０.３２４ －３７.８９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３) (６８.７８７) (１５.５９３) (３.０１５) (１０.３４６) (１.１１９) (８.４１８)
ｌｎｐｇｄ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４.１６３ １.００６ ０.１７２ ０.４７３ －０.０１３ １.８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３.２６６) (０.７４７) (０.１４５) (０.４９７) (０.０５４) (０.３９３)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０.１２４ ０.９０６ ０.１２４ －２.５９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４.２５２) (０.９７６) (０.１６８) (０.６７４) (０.０７９) (１.５９５)
ｓａｌｅ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５∗∗∗ －０.７８８ －０.８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９∗∗ －０.５２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１.４６９) (０.６５７) (０.０３７) (０.４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２２６)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１.６２８ ０.１７８ －０.０６６ －０.３３８ －０.００４ －０.４３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１.１５４) (０.３５２) (０.０４４) (０.２４３) (０.０２２) (０.１９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８５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 １.３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７６４) (０.２５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４５) (０.０１７) (０.２６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５ １.９４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０ －２.４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４) (３.４９４) (１.６９２) (０.１５０) (０.７８４) (０.０６４) (０.８２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４.９３７ ５.７１１∗∗ ０.６９４∗∗ ３.２５３∗∗ ０.３１１ １.６８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 (１１.５４３) (２.６０５) (０.３３９) (１.５６１) (０.２６３) (１.７７８)
ｇｄｐ＿ｇｒｏｗ ０.１８０∗∗∗ －０.１３５∗∗∗ １７.４４９ －０.９２０ ０.１９５ ０.８５８ －０.０００ ４.１６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９) (１３.８０１) (２.１７９) (０.１９０) (１.０４４) (０.１０３) (１.７３３)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８∗ ４.９４２ －１.３１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３ ０.４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４.１１７) (１.１３９) (０.１２６) (０.７９６) (０.０６３) (０.７６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６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５２４) (０.２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９)
常数项 －２.２１９∗∗∗ －０.３６３ ４５６.４８０ ６８.８４３ １４.８２０ ３０.４３７ －３.５９８ １９１.０１０∗∗∗

(０.８３６) (０.８６３) (３６６.６１７) (７９.７００) (１３.８８１) (４６.７１０) (４.６２１) (４８.６９８)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 ×年份固
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８１６ ２８１６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２３０４
Ｒ２ ０.９３４ ０.８９８ ０.８９３ ０.９１６ ０.７７８ ０.８５９ ０.８０５ ０.９３８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ꎮ 下表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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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ꎬ基准回归结果表明ꎬ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在财政激励作用下显著推动了第二

产业的发展ꎮ 这一结论在整体产业占比以及分行业角度下的双重分析中均得到印证ꎬ显示

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ꎮ 整体来看ꎬ增值税分成比例

调整显著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倾向与产业发展ꎬ为理解财政激励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有力证据ꎮ 假说 １ 得证ꎮ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的方式以确保结论的可靠性ꎮ
１.平行趋势检验

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需要实验组与处理组之间满足平行分成比例调整趋势假

设ꎬ即在无政策冲击下ꎬ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产业增加值占比在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前必

须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ꎮ 基于此ꎬ本文选取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当年(即 ２０１６ 年ꎬ记为“０
期”)作为基期构建动态方程(３)式:

Ｙｉｔ ＝γ０＋ ∑
５

ｋ ＝ －５ꎬｋ≠０
γｋ(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ｉ×Ｐｏｓｔｋ)＋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λ ｔ＋μｉ＋ηｐｔ＋εｉｔ (３)

(３)式中:ｋ 表示与基期相差的时期数(ｋ≠０)ꎬＰｏｓｔｋ表示对应年份取值为 １ 的时点哑变量ꎬγｋ

表示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前后相对处理组与相对控制组的产业增加值占比在此期间的差

异ꎮ 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１)式一致ꎮ 图 １ 和图 ２ 显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ꎮ 可以

发现ꎬ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事件前均不显著ꎬ表明无论是第二产业增加值还是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比在相对处理组和相对控制组的地级市无显著差异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进一步地ꎬ从
图 １ 中可以发现ꎬ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 ２０１６ 年以后显著为正ꎬ且系数呈现上升趋势ꎬ这意味

着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对第二产业的积极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ꎮ 从图 ２ 可知ꎬ增值税分成

调整对第三产业产值的负面效应在政策实施后显著为负(除了第 ２ 期外)ꎬ表明该效应具有

一定连续性ꎮ

　 图 １　 平行趋势图(第二产业占比) 图 ２　 平行趋势图(第三产业占比)

２.其他稳健性检验

针对基准回归结果ꎬ本文同时考虑了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安慰剂检验ꎬ以排除政策处

理效应的偶然性对结论的干扰ꎬ保证实证结果不受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或偶然因素的干扰ꎮ
二是 ＰＳＭ－ＤＩＤꎬ以进一步避免控制组和实验组之间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对研究结论产生

影响以及样本选择偏差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误ꎮ 三是考虑到地区间的许多相似或相关政策

是同时或者交叉实施的ꎬ显然会产生一定的政策叠加效应ꎮ 为了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ꎬ在回

归中控制了如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以及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等政

９３１



谢立成　 张明媛:增值税分成激励与地方产业发展

策ꎮ 四是遗漏变量的稳健性检验ꎬ以排除可能存在的遗漏重要变量或者存在不可观测因素

的干扰ꎮ 五是剔除事后调整样本ꎬ以排除事后分成调整对本文结论的潜在干扰ꎮ 六是排除

计划单列市城市样本ꎮ 七是将样本区间限制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ꎬ以排除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

干扰ꎮ 八是考虑到政策可能存在时滞效应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前置一期变量值并重新进

行回归检验ꎮ 九是更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测度ꎮ 回归结果发现经过以上检验后ꎬ基
准结果均保持稳健ꎮ①

(三)机制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初步验证了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引致的财政激励能够显著促进第二产业

发展和抑制第三产业增长ꎬ然而其内在的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ꎮ 已有文献发现ꎬ地方政府可

能通过配置财政与信贷资源ꎬ如增加补贴、提供信贷、扩大投资(徐超等ꎬ２０２４)ꎬ以及运用税

收竞争(许敬轩、王小龙ꎬ２０２２)、本地采购(谢贞发、王震ꎬ２０２５)、放松环境规制(彭飞等ꎬ
２０２５)等多种举措以促进制造业企业发展ꎮ 虽然上述文献已经做了充足的机制探究ꎬ其主要

是立足于政府自有财政资源和行政手段ꎬ但并没有充分证明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引发的激

励也会对上述机制产生显著效应ꎬ从而推动地方产业发展ꎮ 据此ꎬ本文有必要进一步给出证

据ꎬ并探究可能的机制ꎮ
１.土地资源配置效应

在土地供给方面ꎬ工业用地与商服、住宅用地的出让具有不同的财政收益模式ꎮ 因此ꎬ
在增值税分成激励下ꎬ地方政府会供应更多的工业用地ꎮ 为验证这一点ꎬ本文从中国土地市

场网下载了近几年来我国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交易数据ꎬ将其整理后ꎬ得到各种用途的土地

出让面积ꎬ继而匹配到各个地级市层面ꎬ进行回归验证ꎬ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机制检验———土地出让类型占比

变量
工业用地
出让比例

住宅用地
出让比例

交通运输和
仓储用地
出让比例

商服用地
出让比例

公共管理
用地出让

比例

科教文卫
娱用地出
让比例

其他类型
用地出让

比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ｄｄ ０.８８８∗∗∗ －０.６６６∗∗∗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１
(０.２５５) (０.１９９) (０.１０６) (０.２０３) (０.０６６) (０.１６９) (０.２０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８１６ ２８１６ ２８１６ ２８１６ ２８１６ ２８１６ ２８１６
Ｒ２ ０.５９２ ０.５９０ ０.４１９ ０.５４０ ０.４２５ ０.５１５ ０.３３４

２.财政支出结构

从财政支出来看ꎬ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资金源于自有税收收入和上级给予的转移支付ꎬ而
自有税收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级政府间的增值税分成比例ꎬ因此增值税分成比例调

整无疑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ꎮ 不同性质的支出项目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

差异ꎮ 生产性支出如交通运输支出等能够直接改善产业发展环境ꎬ降低企业运营成本ꎬ对吸

引制造业投资、促进工业发展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ꎮ 这类支出通过完善地方基础设施ꎬ更容

易吸引第二产业企业入驻ꎬ进而有利于培养更大的增值税税基ꎬ促使地方政府获得更高的增

０４１
①其他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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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分成收入ꎮ 为了验证这一点ꎬ本文基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各个地级市的财政支出决算数ꎬ
分支出科目计算其支出额占总支出的比重进行研究ꎬ得到如表 ４ 所示的回归结果ꎮ

　 　 表 ４ 　 　 机制检验———财政支出结构

变量
节能环保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商业服务业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１) (２) (３) (４)

ｄｄ －０.９４５∗∗∗ ０.６２８∗ ０.０３７ －１.４８５∗∗∗

(０.２６５) (０.３７４) (０.１４２) (０.３１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５０１ １５０１ １５０１ １５０１
Ｒ２ ０.６４８ ０.６３４ ０.７８５ ０.７６９

根据表 ３ 和表 ４ 的回归结果ꎬ可以发现增值税分成激励会让政府优先向市场提供较多

的工业用地ꎬ以支持制造业等相关行业发展ꎮ 同理ꎬ在财政支出方面ꎬ突出表现为以交通运

输支出为代表的生产性支出增长显著ꎬ这些都会促进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增长ꎬ形成

明显的产业结构特点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土地供应和财政支出结构两个作用

机制进行检验ꎬ回归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说 ２ꎮ
(四)异质性分析

不同城市的初始条件与制度环境的系统性差异可能显著影响增值税分成调整对地方产

业发展效应的强弱ꎮ 本文从营业税依赖度、转移支付和市场化水平三个维度切入ꎬ旨在进一

步识别增值税分成激励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表现ꎮ 异质性分析结论深刻揭示了财政激励

发挥作用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与制度环境条件ꎬ为理解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ꎮ
１.营业税依赖度

已有研究指出ꎬ地方政府对特定税种的依赖度越高ꎬ在该税种制度发生变革时受到的财

政冲击越大ꎬ其寻求新税源的动机也越强(Ｃｈｅｎꎬ２０１７)ꎮ 相对而言ꎬ营业税依赖度越高的地

区ꎬ“营改增”导致的财政压力越为显著ꎬ同时伴随地方的增值税税收分成比例的提升ꎬ此类

地区有更强的激励加快发展第二产业ꎮ 为验证这一可能性ꎬ本文以各地级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的营业税与税收收入比值的均值作为营业税依赖度的代理指标( ｔａｘ＿ｄｅｐ)ꎬ将其与增值税分

成比例调整进行交互(ｄｄ×ｔａｘ＿ｄｅｐ)并加入到回归方程中ꎬ探究分成调整前营业税依赖度的

高低对其产业发展的影响ꎬ得到如表 ５ 第(１)列和第(２)列所示的结果ꎮ 从营业税依赖度来

看ꎬ交互项(ｄｄ×ｔａｘ＿ｄｅｐ)的系数在第二产业中显著为正ꎬ在第三产业中为负但不显著ꎮ 这表

明ꎬ在营业税依赖度更高的城市ꎬ增值税分成调整对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强ꎮ
２.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规模大小反映了地方财政约束的可缓冲程度ꎬ并可能弱化增值税分成激励的

强度ꎮ 具体而言ꎬ转移支付通过放松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ꎬ影响其政策选择空间ꎮ 高转移支

付地区通常拥有更大的财政调整空间ꎬ更倾向于着眼长期结构优化(如发展第三产业或增加

公共服务投入)ꎬ对增值税分成调整引致的激励依赖相对较弱ꎻ反之ꎬ转移支付较低的地区ꎬ
由于缺乏充足的外部资金缓冲ꎬ财政平衡压力大ꎬ对增值税分成收益的依赖和渴求更加强

烈ꎬ故更可能通过扩大第二产业税基以应对改革的影响(李永友、张帆ꎬ２０１９)ꎮ 为验证这一

点ꎬ本文以改革前 ２０１５ 年的人均转移支付的均值为分组依据并进行异质性检验ꎬ得到如表 ５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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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第(６)列所示结果ꎮ 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存在显著差异:在人均转移支付较低地区ꎬ
改革变量(ｄｄ)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负ꎻ而在人均转移支付

较高地区ꎬｄｄ 系数方向则恰好相反ꎮ 该结果表明ꎬ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虽普遍强化了地方

政府从生产活动中获取税收收益的激励ꎬ但其实际效果高度依赖地方财政约束条件ꎮ 对转

移支付依赖较低的城市而言ꎬ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更大ꎬ分成激励更易转化为发展第二产业、
培育新税基的现实动力ꎻ相反ꎬ在转移支付水平较高的地区ꎬ外部财政支持弱化了财政约束

与激励传导ꎬ分成比例提高的产业激励被部分抵消甚至扭曲ꎬ地方政府反而更倾向于发展回

报周期短、资本约束较弱的第三产业ꎬ从而呈现出“激励反转”的特征ꎮ

　 　 表 ５ 　 　 异质性分析———营业税依赖度与人均转移支付

变量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人均转移支付较低组 人均转移支付较高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ｄ×ｔａｘ＿ｄｅｐ ０.３４０∗ －０.２８８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８)

ｄｄ ０.２０８ －０.３２９∗∗∗ ０.３４８∗∗∗ －０.４２９∗∗∗ －１４.０１２∗∗∗ １２.０７８∗∗∗

(０.１３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２) (４.５８０) (３.４７３)
常数项 －２.１６５∗∗ －０.４１１ －３.１０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１５ －２.６９１∗

(０.８４０) (０.８９８)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４２７) (１.４８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７９４ ２７９４ １４９６ １４９６ １２４３ １２４３
Ｒ２ ０.９３３ ０.８９９ ０.９３４ ０.８９６ ０.９３５ ０.９０２

３.市场化水平

市场化水平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维度ꎬ直接影响增值税分成激励的传导效率ꎮ 财政激

励需经由政府－企业互动作用于实体经济ꎬ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ꎬ其法治环境越完善、交易

成本越低、资源配置越高ꎬ财政激励越容易转化为促进企业投资与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ꎬ从
而形成税基扩张－财政回馈的良性循环ꎬ强化分成激励对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ꎮ 反之ꎬ市场

化水平较低的地区ꎬ体制摩擦与资源错配削弱了激励传导ꎬ财政激励难以有效转化为税基扩

张ꎮ 为验证这一点ꎬ本文基于 ２０１５ 年市场化指数进行分组回归ꎬ得到如表 ６ 所示结果ꎮ

　 　 表 ６ 　 　 异质性分析———市场化水平

变量
市场化水平较低 市场化水平较高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１) (２) (３) (４)

ｄｄ －４.３４１ ４.６２５∗∗ ０.３６３∗∗ －０.３７１∗∗∗

(２.９１３) (２.１８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５)
常数项 －１.２４５ －１.０７３ －２.８５４∗∗ ０.１３２

(１.５０２) (１.４３７) (１.１４７) (１.１２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４１９ １４１９ １３８６ １３８６
Ｒ２ ０.９３４ ０.９０７ ０.９４８ ０.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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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６ 中可以发现: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样本中ꎬ其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ꎬ表明良

好的制度环境显著增强了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对工业部门的激励效应ꎮ 同时ꎬ第三产业的

负向效应反映了资源在强财政激励下向增值税收益更高的第二产业重新配置ꎮ

五、进一步分析:基于企业进入视角的考察

前述研究证实ꎬ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会引发地方政府的“二产”结构倾向ꎬ其机制为政府

的工业用地出让比例和财政支出结构ꎮ 然而ꎬ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否达到了有效培育和

扩大地方第二产业税基的效果ꎬ换言之ꎬ是否真正创造了能够吸引和滋养市场主体的微观环

境ꎬ从而增加区域内企业的进入数量ꎮ 为回答这一关键问题ꎬ需要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微观企

业层面ꎬ从微观主体层面进一步探究增值税分成调整如何具体影响市场主体的选择ꎬ从而完

善对分成激励影响机制的全视角探究ꎮ
在实证分析层面ꎬ本文将地级市数据与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数据相匹配ꎬ该数据不仅可以

观察企业数量的静态规模ꎬ更动态地追踪企业的进入(注册)与存续的情况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

根据第二产业所属行业分类整理了各个地级市分年度对应行业的注册企业数量和存续企业

数量等数据ꎬ据此构造新注册企业数的对数值(ｌｎ＿ｅｎｔｒｙ)和存续企业数量的对数值( ｌｎ＿ｅｘｉｓｔ)
作为被解释变量ꎬ并聚焦于第二产业全样本以及制造业、建筑业等代表性子行业ꎬ来探究增

值税分成调整对第二产业中企业进入和存续的动态变化ꎮ 在回归中ꎬ为缓解同一城市或同

一行业内可能存在的相关性ꎬ本文将标准误在城市×行业层面进行双向聚类调整ꎬ得到如表

７ 所示的回归结果ꎮ①

根据表 ７ 中的回归结果ꎬ可以发现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下的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第二

产业及其代表性子行业的市场主体活力ꎬ无论是对新增企业注册数量还是存续企业数量均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ꎬ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存在一致性(李建军、吴懿ꎬ２０２１)ꎮ 这表明地方政

府的第二产业发展有效改善了微观主体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预期ꎬ不仅吸引了新企业

进入ꎬ还增强了存量企业的稳定性ꎬ从而实现了培育和扩大地方税基的政策目标ꎮ

　 　 表 ７ 　 　 企业进入与存续回归结果

变量

第二产业 采矿业 制造业 建筑业 第二产业 采矿业 制造业 建筑业

ｌｎ＿ｅｎｔｒｙ ｌｎ＿ｅｎｔｒｙ ｌｎ＿ｅｎｔｒｙ ｌｎ＿ｅｎｔｒｙ ｌｎ＿ｅｘｉｓｔ ｌｎ＿ｅｘｉｓｔ ｌｎ＿ｅｘｉｓｔ ｌｎ＿ｅｘｉｓ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ｄ １.９１３∗∗∗ ２.５１２∗∗∗ ２.２３２∗∗∗ １.６９５∗∗∗ １.１７１∗∗∗ １.３７６∗∗∗ ０.７９０∗∗∗ ０.６１０∗∗∗

(０.１２２) (０.２５４) (０.１５６)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２) (０.２１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行业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１０８５ ２７７０ ２７７２ ２７７２ １１０８５ ２７７０ ２７７２ ２７７２
Ｒ２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７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９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的系数标准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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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在回归中引入地级市×行业门类与行业门类×年份两组交互固定效应:前者用于控制同一城市内

部不同行业长期存在的进入门槛、资源禀赋和集聚外部性等不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结构性差异ꎻ后者用于吸

收全国层面针对特定行业的周期性需求、技术变革及宏观调控等共同时间冲击ꎮ 通过剔除这两类高维异质

性ꎬ从而更干净地估计税收分成的激励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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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ꎬ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完善了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成比例提高

的激励不仅驱动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工业用地出让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发展第二产业ꎬ还实质

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ꎬ表现为企业进入与存续数量的显著增加ꎬ尤其是制造业等关

键行业表现出更强的活力ꎮ 这表明增值税分成激励有效塑造了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营商环

境ꎬ最终实现了培育和扩大第二产业税基的政策目标ꎬ也为优化央地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微观

证据支撑ꎮ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基于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ꎬ本文认为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显著的

财政激励ꎬ使其表现出明确的“增值税税基”倾向ꎬ具体体现为促进第二产业增长、抑制第三

产业发展ꎬ该效应同时在行业层面也得到验证ꎬ即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增加值显著提升ꎮ 机制

分析表明ꎬ扩大工业用地供给规模和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ꎬ是地方政府促进第二产业发展的

两条显著路径ꎮ 异质性分析显示ꎬ激励效应的强度受到地方财政特征和制度环境的调节:较
高的营业税依赖度、较低的转移支付水平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强化了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

对第二产业的促进效应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地方政府所形成的产业变化显著激发了对应产

业及其代表性行业的市场活力ꎬ在吸引新企业进入的同时ꎬ也促进了存量企业的稳定增长ꎬ
从而有效实现了培育地方税基的政策目标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本文所揭示的增值税分成

比例调整对第二产业的促进效应ꎬ主要反映了财政激励在“局部”层面对地方政府资源配置

行为的影响ꎬ这与中国宏观层面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长期趋势并不矛盾ꎬ二者分属不同

维度ꎮ 宏观上的第三产业占比上升趋势主要由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等更

深层次的规律所驱动ꎻ而本研究的发现则刻画了特定财政制度变革在边际上对地方政府短

期行为产生的激励效应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ꎬ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ꎬ夯实地方自主财力

基础ꎮ 为引导产业发展ꎬ应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ꎬ提升地方政府稳定、可持续的

自有收入能力ꎮ 可稳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ꎬ完善共享税分成机制ꎬ加快房

地产税等地方主体税种培育ꎬ从源头缓解地方财政压力ꎮ 第二ꎬ完善增值税分享机制ꎬ强化

产业导向功能ꎮ 在现行“五五分成”框架内引入产业调节机制ꎬ对国家鼓励的高端制造业、先
进技术服务业适度提高地方分成比例ꎬ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相应降低分成比例ꎬ以“奖优限

劣”的制度设计ꎬ将地方财政增收动机与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目标直接挂钩ꎮ 第三ꎬ优化转移

支付结构ꎬ促进区域协调与绿色发展ꎮ 鉴于转移支付不足地区更易在分成激励下过度依赖

第二产业ꎬ应强化转移支付的产业引导功能ꎮ 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纳入产业结构优化因素ꎬ
对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的地区予以激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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